变更(增加)注册资本提交材料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领取，公司加盖公章）；

(2)《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领取，公司加盖公章)，应标明具体委托事项和被委托人的权限;

(3)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内容应也括: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的数额、各股东具体承担的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的数额和出资方式，修改章程相关条款;由股东盖章或签字(自然人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内容应也括：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的数额、各发起人具体承担的增加/喊少注册资本的数额和出资方式，发起人认购以外增加的注册资本的增资方式，修改章程相关条款内容也括：决议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由发起人盖章或董事签字。

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投资人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批准文件。

(4)公司章程修正案;

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就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所有权转移的方式、期限在章程中做出明确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由股东盖章或签字(自然人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由发起人盖章或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

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由投资人盖章。

(5)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6)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提交国家授权部门的批准文件;向社会公开募集的，还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司办理变更注册资本必须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8)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提交在报刊刊登的减资公告(三次)和载明清算结果及债权债务处理方案的股东会决议;

(9)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公司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登记适用本规范。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持有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

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一般应提交原件;

提交复印件的，应由公司加盖公章并署明与原件一致。

